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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教育培训的重要意义
俞文兰 , 周安寿

(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, 北京　100050)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立法目的与宗旨是预防 、

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、防治职业病 、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

关权益 ,促进经济发展。保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的贯彻实施 , 关

键在于建立 、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, 加强职业病防治培训与

教育 ,明确政府 、用人单位 、劳动者和技术服务机构的权利和义

务。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的颁布给职业卫生培训教育工作提出了

很高的要求 ,培训工作必须向多层次 、多方位 、多种形式发展 ,

要有计划 、有组织 、有系统地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防治

知识的宣传教育与培训。现就职业卫生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及

目标与要求简述如下。

1　加强职业卫生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

1.1　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是控制职业病危害 、保护劳动者健康

的重要措施和方法。我国现有劳动力人口近 8亿 ,有 50 多万个

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 , 接触粉尘 、毒物和噪声等职业

危害的职工超过2 500万人 ,接触职业危害人数 、职业病患者累

计数量 、死亡数量以及新发现病人数量 , 我国都居世界首位 , 并

且全国各类职业病的发病情况和职业中毒的发生率目前仍呈

现上升趋势。职业危害和职业病已经成为影响劳动者健康 、造

成劳动者过早失去劳动能力的最主要因素。因此 , 如不及时采

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,今后十年将有大批职业病人出现 , 粉尘 、放

射污染和有毒有害作业导致劳动者死亡 、致残和劳动能力的丧

失 ,其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过交通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。因此我

们必须大力加强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, 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预

防职业病危害的意识 , 呼吁社会各界关心 、重视和参与职业病

危害预防工作 ,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 , 保护劳动者健康。

1.2　职业卫生教育培训现状不容乐观。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

深入 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用人制度的改革 , 出现了大

量的流动职业人群。由于用人单位大多数没有建立职业卫生

培训教育制度 ,职业卫生知识得不到普及 , 致使劳动者因缺乏

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而遭受职业病危害。在一些职业危害严

重而又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的作业环节 , 企业往往雇佣农民临

时工短期作业 ,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, 劳动者在离开该岗位后

发病往往无法辨识原因 ,更无法追究企业责任。同时新材料和

新生产工艺的不断引进和应用 ,企业缺乏职业卫生知识和防护

措施 ,导致许多过去未曾见过的严重职业中毒。而一些处于婚

育年龄的劳动者 , 因缺乏职业病防治知识和技能 , 职业危害使

他们丧失生殖能力或者危害到下一代。另外很多用人单位管

理者职业卫生知识贫乏 ,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认识不足 , 因而对

保护劳动者健康缺少有效措施。

1.3　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, 加强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是基础。

通过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, 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 , 保护和增进

职业健康 ,是一项投入少 、效益高 、降低国家巨额医疗费用 、保

护劳动者健康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,也是劳动者实现职业卫生

知情权的一项有效的保障措施 , 同时也是我国公民素质教育的

一个重要内容。职业卫生知识普及程度是衡量职业病防治水

平高低的一个标准。

2　职业卫生培训教育的目标和要求

2.1　通过培训教育 , 增强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观念 , 使用人

单位能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, 依法组织实施本单位的职业病

防治工作 , 对职工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培训 , 普

及职业卫生知识 , 督促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

防护用品。采用对劳动者危害少的新设备 、新工艺 、新材料 , 改

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, 保护劳动者健康。

2.2　通过培训教育 , 增强劳动者自我健康保护意识 , 掌握劳动

过程中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技能 , 达到预防职业病的目的。

2.3　通过培训教育 , 提高整个职业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

务水平 , 一是提高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技术水平;二是提高职

业病诊断和治疗的水平。

2.4　通过培训教育及资质认证 , 确保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规范

化的职业卫生服务 , 预防和控制职业危害的发生及程度。

3　法律规定的职业卫生培训教育组织管理职能

3.1　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负有培训教育义务 , 应

当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, 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 , 并加

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情况的监督检查 ,依法规范用

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职业卫生行为;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职

业病诊断和防治机构 、用人单位 、技术服务机构等开展职业卫

生培训教育情况进行监督 、检查。

3.2　各级职业病防治单位要定期对本单位的职业卫生工作者

开展职业卫生专业知识培训教育 , 为他们提供进修 、继续教育

和参加各种培训的机会 , 不断提高职业卫生队伍的素质和业务

水平;并有责任为下级相关部门提供专业知识培训教育 、培养

师资力量;同时有宣传和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的义务 , 要采取生

动 、有效的各种形式为当地企业负责人 、劳动者以及广大群众

提供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、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。提高劳动者的

自我健康保护意识 , 规范职业行为 , 自觉遵守操作规程 , 掌握和

运用职业卫生防护技能 , 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职业病危害因

素 , 促进职业健康。

3.3　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负总

责 ,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 , 督促劳

动者参加培训教育 , 并履行义务。对新录用 、变更工作岗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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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内容的劳动者应当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,未经培训的一

律不得安排其上岗或转岗。劳动者上岗后用人单位还应当按

照有关规定组织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 ,普及职业卫生

知识 ,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、规章和操作规程 ,

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

品。用人单位不得疏于管理 、督促和指导。劳动者不履行规定

义务的 ,用人单位应当对其进行教育 , 并按照法规进行处理。

3.4　工会组织应当督促和协助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卫生宣传教

育和培训 ,对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, 与

用人单位就劳动者反映的有关职业病防治问题进行协调并督

促解决。这就意味着工会干部首先要加强自身学习 , 读懂并运

用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这个武器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, 保护劳动者

的健康。

4　法律规定的接受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权利和义务

4.1　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应当依法经过相

关培训教育和资格认定 , 提高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政治 、

业务素质。按照职业卫生法律 、法规的规定 , 建立 、健全内部监

督制度 ,对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 、法规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。

4.2　执业医师从事职业病诊断 、鉴定工作 , 必须经过国家组织

的相关培训 、考核 , 合格者取得资格证书 , 以提高职业病诊断技

术水平 ,确保我国职业病诊断的准确性和公正性。未取得职业

病诊断 、鉴定资格证书的不得从事职业病的诊断 、鉴定工作。

4.3　各级职业卫生工作者应接受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应

的专业知识培训 , 经考核合格 , 取得资格证书后才能从事职业

卫生工作。职业卫生工作者在职期间应当定期接受相关知识

的培训教育 ,职工培训教育情况可作为单位和个人考核依据。

4.4　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相关法律法

规和专业知识的培训 , 考核合格 , 取得资格证书后才能从事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;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还应定期参加国

家法律法规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 , 以适应不同时期职业卫生

工作的要求。

4.5　产生职业危害的用人单位 ,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

人应当定期接受职业卫生知识 、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培训 , 增

强职业病防治观念 ,正确处理职业病防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。

4.6　在职业卫生培训教育过程中 ,劳动者是最终的关键要素 ,

也是职业卫生知识的迫切需要者 , 因此劳动者有权利在工作时

间内免费接受职业卫生知识技能和法律法规的培训 , 了解职业

病防治知识 ,提高职业卫生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, 也有义

务自觉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、法规 、规章和操作规程 , 正确使

用 、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和职业病防护个人用品 , 及时报告可

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隐患。

5　职业卫生培训教育的实施

5.1　制度保证　按照WTO/TBT 协议规定 , 各成员国都应将职

业卫生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计划 , 实施法制化监督管理。我国的

职业卫生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。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

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 ,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加强

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,使全社会都重视 、关注并参与到职业病防

治工作中来。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对职业病防治过程中的培训教育责任和

义务作了明确规定。我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 , 无论是卫生行政

部门 、职业病防治机构 、用人单位还是技术服务机构都必须严

格依法办事 , 把职业卫生培训教育工作落到实处。用人单位应

根据实际情况 , 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培训教育档

案 , 督促劳动者培训教育 , 并为劳动者参加培训教育提供必要

的条件 , 职业卫生培训教育开展情况可作为用人单位考评依

据。职工参加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是开展正常工作的需要 ,应当

视同正常出勤。

5.2　人员保证　全国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 、大专院校和企业

职业卫生研究院所 ,有大批职业卫生专家教授 , 对提高全国职

业卫生工作能力和水平责无旁贷。 我们应以职业卫生专家教

授为基础 , 大力加强职业卫生培训教育工作 , 开发培训教育人

力资源 , 培训各级职业卫生培训教育师资力量 , 保证职业卫生

培训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。同时 , 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专职人

员 , 主要负责和承担组织落实劳动者的培训教育工作。

5.3　经费保证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把职业卫生培训教育

纳入长远规划 , 并落实人员 、设备和经费 , 使培训教育工作落到

实处;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应积极为职业卫生工作者参加各类

培训创造条件;用人单位应落实职业卫生培训教育专项经费 ,

确保培训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按照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要求 , 用人单位用于职业卫生培训

等费用 ,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,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。

　　编后语　今年 5月 1 日是我国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实施

一周年。一年来 ,为更好的学习 、宣传和实施这部法律 ,本

刊采取邀请专家和组织各级职防人员撰稿相结合的方式 ,

刊发相关稿件 10 余篇。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 、不同的

层面阐述了颁布实施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的重要意义 , 深入剖

析与职业病防治有关的四方主体的权利 、义务和法律关

系 ,解读当事人各方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;分

析探讨了与《职业病防治法》配套实施的职业卫生新标准

的特点和改革方向;部分作者还就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与发展

辐射安全文化的关系以及加快我国职业病临床工作的信

息化 、网络化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足见广大职防工作

者对相关法律法规认识之深刻 、理解之透彻。为全面贯彻

实施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,不断提高全社会职业卫生法制意识

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执法水平 ,本刊将一如既往地在相

应的栏目中大力宣传这部法律及有关内容 , 并欢迎相关专

业人士将您在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具体实施中的心得体会和

遇到的翔实案例及新问题整理成文 , 赐于本刊 , 与全国同

道共同切磋 、交流 , 以进一步完善与职业病防治相关的法

律 、法规 、标准的建立 , 推动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法制化 、规

范化的进程 ,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健康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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